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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特别提示 

1、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于 2014 年 4 月 8 日公告。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

摘要公告后，收购人 2013 年度财务报告于 2014 年 4 月 22 日经董事会批准报出，

收购人已在本要约收购报告书中披露了 2011 年、2012 年及 2013 年经审计的财

务信息。 

2、本次要约收购的收购人为水电地产，水电地产要约收购目的为进一步增

加对南国置业的持股数量，最终成为南国置业的第一大股东（直接及间接持股合

并计算），更好地促进南国置业发展，推动水电地产业务和南国置业业务的互补

发展。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南国置业的上市地位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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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要约收购的主要内容 

本部分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要约收购报告书“释义”部分所定义的词语或

简称具有相同的涵义。 

一、被收购公司名称、股票上市地点、股票简称、股票代码、股本结构 

公司名称：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南国置业 

股票代码：002305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南国置业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占比（%） 

有限售条件股份 363,684,929 37.66 

无限售条件股份 602,115,181 62.34 

股份总数 965,800,110 100.00 

二、收购人名称、住所、通讯地址 

收购人名称：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 

收购人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22 号院 1 号楼 5-7 层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22 号院 1 号楼 5-7 层 

联系电话：010-58367010 

三、收购人关于要约收购的决定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收购人的内部决策

程序，收购人水电地产于 2014 年 2 月 11 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决定通过部分要约

方式收购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不超过 109,994,658 股股份。 

2014 年 2 月 21 日，中国电建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本次要约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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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4 月 1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中国水电建

设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部分要约收购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关问题

的批复》（国资产权[2014]158 号），同意水电地产实施本次要约收购。 

四、要约收购的目的 

为进一步增加对南国置业的持股数量，最终成为南国置业的第一大股东（直

接及间接持股合并计算），更好地促进南国置业发展，推动水电地产业务和南国

置业业务的互补发展，水电地产计划对南国置业实施部分要约收购事项。 

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南国置业的上市地位为目的。 

五、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增持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南国置业股

份或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计划。 

六、本次要约收购股份的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为向南国置业全体流通股股东发出部分要约收购： 

要约收购股

份种类 
要约价格（元/股） 要约收购数量（股） 

占南国置业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的比例 

无限售条件

股份 
7.70 109,994,658 11.39% 

2014 年 2 月 26 日，水电地产和许晓明签署《关于预先接受收购要约的协议》，

许晓明承诺在水电地产发布的要约收购报告书载明的要约收购期限内以其持有

的南国置业全部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共计约 9,965.28 万股）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

方式不可撤销的预先接受水电地产的收购要约，且在要约收购期限内不会撤回其

对要约的接受。 

七、要约收购资金的有关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金额为 846,958,866.60 元人民币，收购人已将人民币

169,391,773.32 元（即要约收购所需最高金额的 20%）存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账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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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资金将来源于水电地产自有资金。收购人承诺具备本次要

约收购所需要的履约能力。 

八、要约收购的有效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 30 个自然日，期限自 2014 年 5 月 9 日至 2014 年 6

月 7 日。 

九、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及律师事务所情况 

收购人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电话：010-85130588 

传真：010-65185227 

联系人：白罡、张冠宇 

收购人法律顾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东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8 号远洋大厦 F408 

法定代表人：郭斌 

电话：010-66413377 

传真：010-66412855 

联系人：易建胜、王飞 

十、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期：2014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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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本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简称“《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 17 号——要约收购报告书》（简称“《17 号准则》”）及相关的法律、

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本收购人在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在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本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核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

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要约收购为无条件、向南国置业全体流通股股东发出的部分要约收

购，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南国置业股票上市交易为目的，收购人亦没有计划在

未来的 12 个月内终止南国置业的上市地位。 

五、本次要约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所聘请的

财务顾问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

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收购人保证本报告书及相关申报文件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

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该保证承担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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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别意义： 

南国置业、上市公司 指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水电地产、收购人、本公司 指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 

新天地公司 指 武汉新天地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 指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中国水利水电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系水电地产的控股股东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收购、本次要约收购 指 
收购人以本报告书约定条件向南国置业全体流通股

股东发出的部分要约收购 

本报告书 指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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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名称：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 

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22 号院 1 号楼 5-7 层 

法定代表人： 夏进 

注册资本： 5,000,000,000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110000000727783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房地产信息咨询；物业管理 

经营期限： 1999 年 7 月 8 日至 2019 年 7 月 7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证字 110108700228356 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22 号院 1 号楼 5-7 层 

邮政编码： 100048 

电话： 010-58367010 

传真： 010-58960002 

二、收购人股权及控制情况 

（一）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 

水电地产是中国电建的控股子公司，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水电地产的股

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424,499 84.90% 

中国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50,000 10.00%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新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5,501 5.10% 

合  计 500,000 100.00%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水电地产的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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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资委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SH601669)

中国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有

限公司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新能源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地产

100%

67.43%

100%

84.90%

100%

10.00% 5.10%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介绍 

收购人的控股股东为中国电建，中国电建的基本情况如下： 

1、中国电建基本情况 

中国电建系由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和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于

2009 年 11 月 30 日在北京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时的总股本为

6,600,000,000 元，其中，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以工程承包业务、电力投

资与运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业务、设备制造与租赁业务及其他经营性业务等主业

资产作为出资,占比 99%，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以现金出资，占比 1%。 

中国电建于 2011 年 10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时股票简称

为中国水电，2014 年 1 月 16 日更名为中国电建，股票代码：601669，目前的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9,600,000,000 元。 

中国电建主要从事国内外水利水电建设工程的总承包和相关的勘测设计、施

工、咨询、监理等配套服务，以及机电设备、工程机械的制造、安装、贸易业务，

电力、公路、铁路、港口与航道、机场和房屋建筑、市政公用、城市轨道等方面

的工程设计、施工、咨询和监理业务；投融资业务；进出口贸易业务等。 

2、中国电建控制的核心企业及其核心业务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中国电建对下属核心企业的控制关系如下：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1-1-9 

中国水利水电第一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十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港航建设有限公司

中
国
电
力
建
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00%

100%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铁路建设有限公司

中水电南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新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甘肃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四川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租赁控股有限公司

中水电海外投资有限公司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99.50%

100%

100%

100%

94.00%

100%

100%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1-1-10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中国电建下属核心企业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注册资本 

（万元） 

直接间

接持股

合计 

核心业务 

1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 北京市 500,000.00 100.00% 房地产开发 

2 中国水利水电第一工程局有限公司 吉林长春市 50,000.00 100.00% 工程承包 

3 中国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 46,000.00 100.00% 工程承包 

4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陕西西安市 80,000.00 100.00% 工程承包 

5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青海西宁市 93,420.34 100.00% 工程承包 

6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四川成都市 68,321.94 100.00% 工程承包 

7 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辽宁丹东市 90,475.00 100.00% 工程承包 

8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四川郫县 117,902.32 100.00% 工程承包 

9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市 98,000.00 100.00% 工程承包 

10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贵州贵阳市 28,982.90 100.00% 工程承包 

11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有限公司 四川都江堰市 47,000.00 100.00% 工程承包 

12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 河南三门峡市 67,695.18 100.00% 工程承包 

13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市 60,000.00 100.00% 工程承包 

14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天津市 91,335.87 100.00% 工程承包 

15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云南昆明市 86,884.19 100.00% 工程承包 

16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十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陕西西安市 50,550.00 100.00% 工程承包 

17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福建福州市 54,663.69 100.00% 工程承包 

18 中国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 天津市 32,000.00 100.00% 工程承包 

19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港航建设有限公司 天津市 92,823.13 100.00% 工程承包 

20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 400,000.00 100.00% 工程承包 

21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 227,303.03 100.00% 工程承包 

22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铁路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市 10,000.00 99.50% 工程承包 

23 中水电南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深圳市 100,000.00 100.00% 基础设施投资 

24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新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159,607.60 100.00% 电力运营投资 

25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甘肃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甘肃兰州市 384,500.21 100.00% 电力运营投资 

26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四川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成都市 260,724.98 94.00% 电力运营投资 

27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租赁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市 74,027.72 100.00% 设备租赁 

28 中水电海外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市 250,000.00 100.00% 境外投资 

（三）收购人实际控制人 

收购人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国务院国资委是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履

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是国务院直属的正部级特设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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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购人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收购人主要业务 

本公司的主要业务为以住宅产品为主的房地产开发及经营。 

（二）收购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水电地产对下属子公司的控制关系如下： 

70%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成都）有限公司

中水电武汉房地产有限公司

天津中水电置业有限公司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都江堰）有限公司

成都中水电海赋房地产有限公司

北京海赋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朝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唐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绵阳长兴有限公司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抚顺）有限公司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抚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长沙）有限公司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武汉有限公司

北京中水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鼎汉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金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
国
水
电
建
设
集
团
房
地
产
有
限
公

司

100%

60%

武汉新天地投资有限公司100%

66.67%

100%

100%

65%

70%

60%

60%

60%

55%

55%

70%

50%

60%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贵阳）有限公司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昆明）有限公司

湖南金光华海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0%

60%

48%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水电地产主要控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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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武汉新天地投资

有限公司 

武昌区南湖中央

花园红杜里 1 栋 
1,000 100% 投资 

中国水电建设集

团房地产（成都）

有限公司  

成都高新区德赛

一街 139 号三楼 
15,000 66.67% 房地产开发销售 

中水电武汉房地

产有限公司 

武汉市江岸区后

湖街兴业路与万

隆六路交汇处新

地东方花都 F 区

1、3 栋商铺 1 层

1 室 

10,000 1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天津中水电置业

有限公司 

天津市河北区金

正公寓 3-12-18室 
10,000 1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中国水电建设集

团房地产（都江

堰）有限公司 

都江堰工业区安

顺村三四组岷山

水都豪庭 36 栋 1

单元 1 层 11 号 

10,000 65% 房地产开发销售 

成都中水电海赋

房地产有限公司 

成都市武侯区科

华中路新 3 号 
20,000 60% 房地产开发销售 

北京海赋兴业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北京市大兴区北

臧村镇天富大街

10 号 309 室 

4,500 100% 房地产开发销售 

湖北朝阳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武汉市硚口区建

一路 55 号 
1,000 60% 房地产开发销售 

中国水电建设集

团（唐山）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唐山路北区兴源

道 2 号 
20,000 70% 房地产开发销售 

中国水电建设集

团房地产绵阳长

兴有限公司 

绵阳科技城科教

创业园区 
2,000 70% 房地产开发销售 

中国水电建设集

团房地产（抚顺）

有限公司 

抚顺市东洲区新

屯西街 22 号 
5,000 60% 房地产开发销售 

中国水电建设集

团（抚顺）投资

建设有限公司 

抚顺市东洲区新

屯西街 22 号 
5,000 60% 项目投资咨询 

中国水电建设集

团房地产（长沙）

有限公司 

长沙市雨花区劳

动东路 208 号华

菱新城地标大厦

401-406 房 

20,000 60% 房地产开发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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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中国水电建设集

团房地产武汉有

限公司 

武汉市江岸区惠

西小区 15 栋底层

3 号 

10,000 55% 房地产开发销售 

北京中水电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西

三环北路 87号12

层 1-1203、1204

室 

2,000 55% 物业管理 

湖北鼎汉投资有

限公司 

武汉市东西湖区

团结路南九支沟

西 

20,000 70% 房地产开发销售 

北京金水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市门头沟区

龙泉务村委会办

公楼一层 101-32

号 

5,000 50% 

房地产开发销

售、物业管理和

房屋装修 

中国水电建设集

团房地产（贵阳）

有限公司 

贵阳市金阳新区

金阳南路 54 号观

山湖 1 号商业会

所 

5,000 70% 房地产开发销售 

中国水电建设集

团房地产（昆明）

有限公司 

昆明经开区经开

路 3 号科技创新

园 A33 室 

5,000 60% 房地产开发销售 

湖南金光华海赋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芙

蓉中路顺天国际

财富中心 31 层

3101 号 

5,000 48% 房地产开发销售 

（三）收购人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水电地产 2011 年、2012 年及 2013 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人民币：万元 

财务指标 

具体数据 

2013 年度

（2013/12/31） 

2012 年度 

（2012/12/31） 

2011 年度 

（2011/12/31） 

总资产 4,210,134.35  1,901,843.00 1,182,606.74 

总负债 3,295,924.93  1,466,963.46 840,340.34 

净资产（含少数股东权益） 914,209.43  434,879.54 342,266.40 

营业总收入 729,857.53  275,410.48 281,988.72 

主营业务收入 729,801.93  274,704.00 281,9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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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 

具体数据 

2013 年度

（2013/12/31） 

2012 年度 

（2012/12/31） 

2011 年度 

（2011/12/31） 

净利润（含少数股东损益） 81,738.56  22,988.80 28,416.62 

净资产收益率 8.94% 5.29% 8.30% 

资产负债率 78.29% 77.13% 71.06% 

注 1：上述财务数据为合并口径数据；2011 年、2012 年、2013 年的财务数据业经审计。 

注 2：资产负债率=期末总负债/期末总资产；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期末净资产。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所受处罚情况 

收购人最近五年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收购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留权 

1 夏进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否 

2 刘国栋 董事/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3 张长源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4 黄华波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5 路玉武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6 史贤英 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7 田崑生 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8 李贵 监事会主席 中国 北京 否 

9 刘瑞杰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10 许宁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11 廖红云 职工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12 王兵 职工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13 杨宝林 常务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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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留权 

14 薛志勇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15 秦普高 总会计师 中国 北京 否 

16 周济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17 李端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18 王劲松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19 谢苏明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20 周涛 董事会秘书 中国 北京 否 

21 宋一岸 总经理助理 中国 北京 否 

22 尉连秋 总经理助理 中国 北京 否 

23 朱成林 总经理助理 中国 北京 否 

24 徐大明 总经理助理 中国 北京 否 

25 龚学武 总经理助理 中国 北京 否 

26 叶超 总经理助理 中国 北京 否 

27 吴咸发 总经理助理 中国 北京 否 

28 谈晓君 总经理助理 中国 北京 否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

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拥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权益的基

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水电地产及其控股股东不存在持有境内外其他上市

公司 5%以上权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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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要约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要约收购目的 

为进一步增加对南国置业的持股数量，最终成为南国置业的第一大股东（直

接及间接持股合并计算），更好地促进南国置业发展，推动水电地产业务和南国

置业业务的互补发展，水电地产计划对南国置业实施部分要约收购事项。 

（一）本次要约收购符合水电地产的发展战略 

通过对南国置业的要约收购，可使水电地产实现规模、效益的快速扩张，符

合中国电建为水电地产制定的发展战略。 

水电地产目前以住宅产品开发为主，南国置业以商业地产开发运营为主，已

形成成熟的商业地产开发、运营模式，恰好与公司形成优势互补。通过对南国置

业的收购，可以充分整合公司和南国置业的资源，实现业务有机整合，符合水电

地产产品结构调整的需要。 

（二）要约收购有利于彰显公司品牌 

通过收购南国置业拥有独立的上市平台后，水电地产的品牌可在一个公开

的、市场认可的平台上进一步拓展，有利于进一步在市场上彰显“水电地产”的

品牌效应。 

（三）要约收购为水电地产未来的资本运作和人力整合奠定了基础 

收购南国置业后，水电地产拥有了自己专属的融资平台和上市窗口，将进一

步拓展水电地产资本运作的空间和融资渠道。同时，通过上市公司运作，也可反

过来促进水电地产治理结构的改善，提升水电地产的商业运营的水平。利用上市

公司平台吸纳、整合高端人才，也为水电地产未来的人力整合工作奠定了基础，

促进水电地产业务快速发展。 

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南国置业上市地位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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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决定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收购人的内部决策

程序，收购人水电地产于 2014 年 2 月 11 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决定通过部分要约

方式收购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不超过 109,994,658 股股份。 

2014 年 2 月 21 日，中国电建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本次要约收购。 

2014 年 2 月 26 日，水电地产和许晓明签署《关于预先接受收购要约的协议》，

许晓明承诺在水电地产发布的要约收购报告书载明的要约收购期限内以其持有

的南国置业全部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共计约 9,965.28 万股）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

方式不可撤销的预先接受水电地产的收购要约，且在要约收购期限内不会撤回其

对要约的接受。 

2014 年 4 月 1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中国水电建

设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部分要约收购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关问题

的批复》（国资产权[2014]158 号），同意水电地产实施本次要约收购。 

三、未来 12 个月股份增持或处置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水电地产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对南国置业股份进行

增持或处置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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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要约收购方案 

一、被收购公司名称及收购股份的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的目标公司为南国置业，所涉及的要约收购的股份为南国置业

全体流通股股东所持的部分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要约收购股

份种类 
要约价格（元/股） 要约收购数量（股） 

占南国置业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的比例 

无限售条件

股份 
7.70 109,994,658 11.39% 

2014 年 2 月 26 日，水电地产和许晓明签署《关于预先接受收购要约的协议》，

许晓明承诺在水电地产发布的要约收购报告书载明的要约收购期限内以其持有

的南国置业全部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共计约 9,965.28 万股）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

方式不可撤销的预先接受水电地产的收购要约，且在要约收购期限内不会撤回其

对要约的接受。 

二、要约价格及其计算基础 

本次要约收购价格为每股 7.70 元。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前 30 个交易日内，南国置业股票每日加权平均价

格的算术平均值为 6.6281 元/股。在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之日前 6 个月内，

收购人不存在买卖南国置业股票的情形。 

本次要约收购拟采用溢价要约方式。收购人确定本次要约价格为 7.70 元/股，

该价格较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前 30 个交易日南国置业股票每日加权平均价

格的算术平均值 6.6281 元溢价 16.17%。 

三、收购资金总额及支付方式 

基于要约价格为每股 7.70 元的前提，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846,958,866.60 元，全部为自有资金。 

收购人已将 169,391,773.32 元（占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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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入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账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金。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收购人将根据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

的股份数量确认收购结果，将用于支付要约收购的资金及时足额划至中登公司深

圳分公司账户，并向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预受要约股份的过户及资金结

算手续。 

要约期满后，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少于或等于收购人预定收购数量

109,994,658 股，则收购人按照收购要约约定的条件购买被股东预受的股份；预

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收购数量时，收购人按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要约的股份。 

对于本次部分要约中最终预受要约股数超过收购人收购数 109,994,658 股的

情形，收购人拟按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要约的股份，计算公式如下：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股东处购买的股份数量＝该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

(本次要约的预定收购数量÷要约期间所有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总数) 

例如，如果要约收购期满，要约期间所有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总数假设为

200,000,000 股，某投资者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为 100,000 股，则收购人从该投资

者处收购的股份数量为：100,000×（109,994,658÷200,000,000）=54,997 股。余

下股份解除临时保管，不予收购。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不足一股的余股的处理将按照

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业务规则中零碎股处理方法处理。 

四、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 30 个自然日，期限自 2014 年 5 月 9 日至 2014 年 6

月 7 日。 

在要约收购期限内，投资者可以在深交所网站（http://www.szse.cn/）上查询

截至前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以及撤回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 

五、要约收购的约定条件 

本次要约收购为向南国置业全体流通股股东发出的部分要约收购，可以申报

预受要约的股份为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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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2 月 26 日，水电地产和许晓明签署《关于预先接受收购要约的协议》，

许晓明承诺在水电地产发布的要约收购报告书载明的要约收购期限内以其持有

的南国置业全部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共计约 9,965.28 万股）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

方式不可撤销的预先接受水电地产的收购要约，且在要约收购期限内不会撤回其

对要约的接受。 

除此之外，本次部分要约收购无其他约定条件。 

六、股东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1、收购编码为：990038。 

2、申报价格为：7.70 元/股。 

3、申报数量限制：股东申报预受要约股份数量的上限为其股东账户中持有

的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股票数量，超出部分无效。被质

押、司法冻结或存在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部分不得申报预受要约。 

4、南国置业股东申请预受要约的，应当在要约收购期限内每个交易日的交

易时间内，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预受要约

事宜，证券公司营业部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有关申报手续。申报指令的内容

应当包括：证券代码、会员席位号、证券账户号码、合同序号、预受数量、收购

编码。南国置业股票停牌期间，南国置业股东仍可办理有关预受要约的申报手续。 

5、已申报预受要约的股份当日可以申报卖出，卖出申报未成交部分仍计入

预受要约申报。 

上市公司股东在申报预受要约同一日对同一笔股份所进行的非交易委托申

报，其处理的先后顺序为：质押、预受要约、转托管。 

6、预受要约申报经中登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中登公司对确认的预

受要约股份进行临时保管。经确认的预受要约股票不得进行转托管或质押。 

7、要约收购期限内，如收购要约发生变更，原预受申报不再有效，中登公

司自动解除相应股份的临时保管；南国置业股东如接受变更后的收购要约，须重

新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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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出现竞争要约时，预受要约股东就初始要约预受的股份进行再次预受之

前应当撤回原预受要约。 

9、要约收购期限内预受要约的股份被司法冻结的，证券公司应当在协助执

行股份冻结前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申报。 

10、要约收购期限内的每个交易日开市前，收购人将在深交所网站上公告上

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以及撤回预受的有关情况。 

11、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不足一股的余股的处理将按

照中登公司权益分派中零碎股的处理办法处理。 

12、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次一交易日，收购人将含相关税费的收购资金足额存

入其在中登公司的结算备付金账户，然后通过传真《要约收购履约资金划付申请

表》方式通知中登公司资金交收部，将该款项由其结算备付金账户划入收购证券

资金结算账户。 

13、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次一交易日，收购人将向深交所法律部申请办理股份

转让确认手续，并提供相关材料。 

14、收购人将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的三个工作日内凭深交所出具的股份转让

确认书到登记结算公司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15、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的第三个工作日，在办理完毕股份过户登记和资金

结算手续后，收购人将本次要约收购的结果予以公告。 

七、受要约人撤回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1、预受要约的南国置业股东申请撤回预受要约的，应当在收购要约有效期

的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中

相关股份撤回预受要约事宜，证券公司营业部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有关申报

手续。申报指令的内容应当包括：证券代码、会员席位号、证券账户号码、合同

序号、撤回数量、收购编码。 

2、南国置业股票停牌期间，南国置业股东仍可办理有关撤回预受要约的申

报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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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经中登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中登公司对撤回

预受要约的股份解除临时保管。撤回预受要约申报当日可以撤销。 

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 3 个交易日前，预受股东可以委托证券公司办理撤回预

受要约的手续，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根据预受要约股东的撤回申请解除对预受要约

股票的临时保管。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 3 个交易日内，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

要约的接受。 

4、出现竞争要约时，预受要约股东就初始要约预受的股份进行再次预受之

前应当撤回原预受要约。 

5、要约收购期间预受要约的流通股被质押、司法冻结或设定其他权利限制

情形的，证券公司在协助执行股份被设定其他权利前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申报。 

6、本次要约期限内最后三个交易日，即 2014 年 6 月 4 日至 2014 年 6 月 6

日，预受的要约不可撤回。 

八、受收购人委托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预受、撤回、结算、过户

登记等事宜的证券公司名称 

接受要约的股东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

份预受、撤回等事宜。 

收购人已委托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的结算、

过户登记事宜。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2 号凯恒中心 B、E 座 3 层 

电话：010-85130588 

传真：010-65185227 

九、本次要约收购是否以终止被收购公司的上市地位为目的 

收购人发起本次要约收购目的是增加对南国置业的持股数量，最终成为上市

公司的第一大股东（直接及间接持股合并计算），不以终止南国置业的上市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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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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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资金来源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金额为人民币 846,958,866.60 元，收购人已将人民币

169,391,773.32 元（即要约收购所需最高金额的 20%）存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账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金。 

本公司承诺：本公司具备履约能力。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将按照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临时保管的预

受要约的股份数量确认收购结果，并按照收购要约约定的条件购买被收购公司股

东预受的股份；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预定收购数量时，将按照同等比例收购

预受要约的股份。 

本次要约收购资金完全来源于收购人自有资金，未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南国置

业，也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收购人将根据登记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

确认收购结果，将用于支付要约收购的资金及时足额划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深圳分公司账户，并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预受要约股份的过户及资金结算手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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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在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收购人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改变或重

大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水电地产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南国置业主营业

务进行改变或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在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收购人对上市公司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水电地产暂无对南国置业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

进行出售、合并的计划，也没有南国置业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但水电

地产将根据业务发展需要，不排除对南国置业或其子公司与他人进行合资或合作

的计划。 

三、收购人对上市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水电地产暂无对上市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进

行调整的计划。 

四、收购人对上市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水电地产没有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

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五、收购人对上市公司员工聘用计划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水电地产暂无对南国置业现有员工聘用计划进行修

改的计划。 

六、收购人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水电地产暂无对南国置业分红政策进行调整的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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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收购人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其他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水电地产暂无对南国置业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

响的其他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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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影响的分析 

一、本次收购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收购对南国置业人员独立、资产完整和财务独立不产生影响，南国置业

仍将具有独立的经营能力和经营场所，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

持独立。 

收购人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章程，依法

行使股东权利，不通过任何方式影响南国置业的独立性，不利用控制权从事有损

于南国置业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为确保上市公司独立性，本公司承诺： 

“本公司将继续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完善南国置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并确

保本公司及关联人与南国置业在人员、资产、财务等方面相互独立，促使南国置

业保持独立经营能力，并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二、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 

（一）关联交易的现状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水电地产自身与南国置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如下所示： 

1、2013 年 7 月，水电地产和南国置业共同向水电地产全资子公司成都中水

电海赋房地产有限公司增资，其中水电地产增资 7,000 万元，南国置业增资 8,000 

万元。增资完成后，成都中水电海赋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水电地产持

股 60%，南国置业持股 40%。 

2、2013 年 9 月 29 日，水电地产通过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硚口支行

向南国置业提供 2 亿元委托贷款，贷款期限自 2013 年 9 月 29 日至 2015 年 9 月

29 日。 

3、2013 年 11 月 14 日，水电地产通过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硚口支行

向南国置业提供 3 亿元委托贷款，贷款期限自 2013 年 11 月 14 日至 2015 年 11

月 13 日。 

4、2013 年 11 月 27 日，水电地产通过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硚口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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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国置业提供 6 亿元委托贷款，贷款期限自 2013 年 11 月 27 日至 2015 年 11

月 16 日。 

5、新天地公司为南国置业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新天地公司 武汉大本营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 

5,500 万元 2012 年 8 月 23 日 2015 年 8 月 22 日 

新天地公司 
武汉北都商业有限 

公司 

20,000 万元 2012 年 7 月 13 日 2012 年 12 月 19 日 

（二）收购人规范关联交易的安排 

为规范未来与南国置业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水电地产承诺： 

“本公司将善意履行作为南国置业股东的义务，不利用其所处的地位，就南

国置业与本公司或其控制的其他公司相关的任何关联交易采取任何行动，故意促

使南国置业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作出侵犯南国置业和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

如果南国置业必须与本公司或其控制的其他公司发生任何关联交易，则本公司承

诺将促使上述交易的价格以及其他协议条款和交易条件是在公平合理且如同与

独立第三者的正常商业交易的基础上决定。” 

三、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情况 

本次收购完成前后，水电地产对南国置业的实际控制地位不发生变化。自

2012 年 12 月 20 日南国置业公告《权益变动报告书》以来，收购人及南国置业

的经营业务均未发生变化，收购人目前仍然主要从事住宅类房地产开发，南国置

业则仍然主要从事商业地产的开发与运营。因此，收购人与南国置业之间仍然不

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 

同时，为避免南国置业与收购人及收购人关联方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收购

人承诺： 

“1、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与南国置业主营业务不存在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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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业竞争。 

2、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将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避免发生未来与

南国置业主营业务的同业竞争及利益冲突的业务或活动，并促使水电地产控制的

其他企业避免发生与南国置业主营业务同业竞争及利益冲突的业务或活动。 

3、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对于可能构成与南国置业主营业务竞争的新业务

机会，本公司将给予南国置业优先选择权。如南国置业无意或暂不具备运营该等

新业务机会的能力，或第三方拒绝提供或不以合理的条款将该等机会提供给南国

置业，则本公司可以进行投资或收购。” 

水电地产间接控股股东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1、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除南国置业外的其他企业（含水电地产）目前与

南国置业主营业务不存在直接的同业竞争。 

2、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将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避免发生与南国

置业主营业务的同业竞争及利益冲突的业务或活动，并促使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

业避免发生与南国置业主营业务同业竞争及利益冲突的业务或活动。 

3、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对于可能构成与南国置业主营业务竞争的新业务

机会，本公司将给予南国置业优先选择权，如南国置业无意或暂不具备运营该等

新业务机会的能力，或第三方拒绝提供或不以合理的条款将该等业务机会提供给

南国置业，则本公司可以进行投资或收购。” 

本次收购完成后，水电地产和南国置业的经营业务范围均不发生变化，水电

地产仍主要从事住宅类房地产开发，南国置业仍主要从事商业地产的开发与运

营。本次收购完成后，水电地产将严格按照所出具的承诺，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

来避免发生未来与南国置业主营业务的同业竞争及利益冲突的业务或活动，并促

使水电地产控制的其他企业避免发生与南国置业主营业务同业竞争及利益冲突

的业务或活动。 

四、本次收购对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影响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水电地产直接持有南国置业 7.95%的股份，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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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全资子公司新天地公司间接持有南国置业 21.62%的股份。虽然水电地产直接

和间接合计仅持有南国置业 29.57%的股份，为南国置业实际上的第二大股东（直

接及间接持股合并计算），但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公司已通过相应安排实

际控制南国置业。本次收购仅为本公司进一步增加对南国置业的持股数量而开

展，不改变本公司对南国置业的实际控制。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3 年 5 月起，水电地产实际控制南国置业 

2013 年 3 月 4 日，南国置业 2012 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同意修改公司章

程并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南国置业第三届董事会由 11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

立董事 4 名），其中 7 名非独立董事中的 6 名由本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新天

地公司推荐的人员当选，已经超过董事会成员的半数。 

2013 年 5 月 13 日，南国置业发布《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南国

置业第一大股东许晓明先生同意在其作为第一大股东期间，放弃其所持有的占南

国置业总股本 15%股份的表决权，并认可水电地产实际控制南国置业。因此，水

电地产实际拥有的南国置业表决权已超过许晓明先生，成为拥有南国置业表决权

数最多的股东。 

就上述安排导致的南国置业控制权变更事宜，水电地产出具并由南国置业于

2013 年 5 月 17 日公告了《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关于<武汉南国置

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的补充说明》。 

基于以上事实，自 2013 年 5 月起，水电地产已经实际控制南国置业。 

（二）本次收购前，水电地产和南国置业的控制和持股关系的现状 

由于南国置业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导致南国置业的总股本不断发生变化，截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水电地产直接持有南国置业 7.95%的股份，另通过全资

子公司新天地公司间接持有南国置业 21.62%的股份，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南国

置业 29.57%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水电地产仍通过控制南国置业董事会和其第一大股

东许晓明先生放弃部分表决权的方式，实际控制南国置业。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水电地产和南国置业的持股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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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资委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

中国水利水电第二工程

局有限公司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新能源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地产

新天地公司 许晓明 其他股东

100%

67.43%

100% 100%

10% 5.10%

84.90%

南国置业

100%

21.62% 7.95%
持股41.27%，

放弃15%表决权
29.16%

 

（三）本次收购后，预计水电地产的实际持股数量（直接与间接合并计算）

将超过原第一大股东许晓明先生，仍实际控制南国置业 

由于南国置业目前的第一大股东许晓明先生已经与本公司签订了《关于预先

接受收购要约的协议》，承诺以其持有的南国置业全部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共计

约 9965.28 万股，约占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南国置业总股本的 10.32%）不可

撤销的接受本公司的收购要约，因此，预计本次收购完成后，水电地产的实际持

股数量（直接与间接合并计算）将超过原第一大股东许晓明先生，成为南国置业

的实际第一大股东，仍实际控制南国置业。 

综上所述，本次收购仅为本公司为进一步增加对南国置业的持股数量而开

展。南国置业的实际控制权不因本次收购而发生变化。预计在本次收购完成后，

本公司通过直接及间接方式对南国置业的合计持股数量将超过南国置业的原第

一大股东许晓明先生，但本次收购前后，本公司均实际控制南国置业，南国置业

的实际控制情况不因本次收购而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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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水电地产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南国置业及其子公司在《收购报

告书》出具之日前 24 个月内合计金额超过 3,000 万元或者高于南国置业最近经

审计净资产值 5%以上交易的情况详见本报告书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影响的分

析”之“二、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之“（一）

关联交易的现状”。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2012 年 12 月 20 日，南国置业原董事长（现为联席董事长）许晓明先生与

水电地产分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份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新天地公

司 100%的股权和南国置业 8%的股份转让给水电地产。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上述交易以外，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

《收购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未与下列当事人发生以下重大交易： 

（一）与南国置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5 万元以上的交易。 

（二）对拟更换的南国置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其

他任何类似安排。 

三、与上市公司股东签署的关于接受要约的协议 

2014 年 2 月 26 日，水电地产和许晓明签署《关于预先接受收购要约的协议》，

许晓明承诺在水电地产发布的要约收购报告书载明的要约收购期限内以其持有

的南国置业全部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共计约 9,965.28 万股）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

方式不可撤销的预先接受水电地产的收购要约，且在要约收购期限内不会撤回其

对要约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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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收购人持有及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公告日，收购人直接和间接持有南国置业股份的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南国置业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比例（%） 
股权性质 

水电地产 76,800,000 7.95% A 股流通股 

新天地公司 208,810,656 21.62% A 股流通股 

合    计 285,610,656 29.57% A 股流通股 

经水电地产自查，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之日起前 6 个月期间，水电

地产不存在买卖南国置业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二、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持有及买卖上市

公司股份的情况 

经水电地产自查，除本公司副总经理谢苏明的母亲严木华持有南国置业

1,100 股之外，水电地产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项目经办人及其直系

亲属在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之日起前 6 个月期间，均没有持有或买卖

“南国置业”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本次南国置业停牌日（2014 年 2 月 11 日）前 6 个月期间，除本公司副总

经理谢苏明的母亲严木华存在持有或买卖“南国置业”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外，水

电地产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项目经办人及其直系亲属均没有持有或

买卖“南国置业”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严木华持有或买卖“南国置业”上市交易

股份的情况如下： 

姓名 交易日期 证券简称 变更股数 结余股数 

严木华 2013 年 8 月 23 日 南国置业 -1,000 1,000 

严木华 2013 年 9 月 3 日 南国置业 -1,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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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交易日期 证券简称 变更股数 结余股数 

严木华 2013 年 9 月 26 日 南国置业 +1,100 1,100 

针对严木华持有和买卖“南国置业”股票的行为，严木华本人作出声明：“本

人是水电地产副总经理谢苏明的母亲，在南国置业于2014年2月11日申请停牌之

前，本人并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方式提前知晓本次水电地产要约收购南国置业

的任何信息。本人在上述期间买卖和持有南国置业股票的行为，系基于对市场公

开信息的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投资行为。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

情形。”同时，水电地产副总经理谢苏明也作出声明：“在南国置业于2014年2月

11日申请停牌之前，本人并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方式提前知晓本次水电地产要

约收购南国置业的任何信息。” 

本公司经核实后认为，上述股票持有和买卖情形为当事人自主决策的投资行

为，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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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专业机构的意见 

一、参与本次收购的专业机构名称 

收购人为本次要约收购目的聘请的专业机构如下： 

收购人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电话：010-85130588 

传真：010-65185227 

联系人：白罡、张冠宇 

收购人法律顾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东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8 号远洋大厦 F408 

法定代表人：郭斌 

电话：010-66413377 

传真：010-66412855 

联系人：易建胜、王飞 

二、各专业机构与收购人、上市公司以及本次要约收购行为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及其具体情况 

各专业机构与水电地产、南国置业以及本次要约收购行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三、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作为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中信建投在其财务顾问报告书中，对本报告书

发表如下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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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本次要约价格高于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前

30 个交易日南国置业股票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且要约收购报告

书摘要公告日前 6 个月内收购人无交易该种股票之行为，本次要约收购符合《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收购人对履行要约收购义

务所需资金进行了稳妥的安排，收购人具备要约收购实力和资金支付能力，具备

履行本次要约收购的能力。” 

四、收购人聘请的律师发表的意见 

作为收购人聘请的法律顾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在其法律意见书中，对

本报告书发表如下结论性意见： 

“收购人为本次要约收购编制的《收购报告书》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符合《收购办法》、《格式准则》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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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收购人的财务资料 

一、水电地产最近三年的财务报表 

以下财务数据均为合并财务口径。2011 年、2012 年、2013 年的财务数据业

经审计。  

合并资产负债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590,907.64  317,030.42 246,695.90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 

应收票据  69.57  - - 

应收账款  61,421.10  8,081.71 1,107.86 

预付款项  81,770.48  18,930.03 22,480.07 

应收利息  -    - - 

应收股利  -    - 671.26 

其他应收款  64,043.72  160,392.46 125,592.42 

存货  3,262,690.17  1,319,796.82 751,942.7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 - 

其他流动资产  -    - - 

流动资产合计 4,060,902.69  1,824,231.44 1,148,490.31 

非流动资产：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长期应收款  34,476.55  14,541.76 14,821.48 

长期股权投资  18,802.50  14,250.00 14,250.00 

投资性房地产  -    - 560.18 

固定资产  5,960.91  3,733.23 3,456.23 

在建工程  1,864.58  - - 

工程物资  -    - - 

固定资产清理  -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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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油气资产  -    - - 

无形资产  241.28  246.27 152.56 

开发支出  -    - - 

商誉  74,852.95  - - 

长期待摊费用  2,705.88  541.59 720.56 

递延所得税资产  3,527.01  1,701.35 155.41 

其他非流动资产  6,800.00  42,597.37 - 

非流动资产合计  149,231.66  77,611.57 34,116.43 

资产总计  4,210,134.35  1,901,843.00 1,182,606.74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95,950.00  -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 

应付票据  -    - - 

应付账款  200,297.46  85,976.41 53,508.91 

预收款项  401,023.29  213,172.42 140,999.41 

应付职工薪酬  1,288.87  172.43 735.05 

应交税费  13,908.93  -1,054.10 11,220.38 

应付利息  -    230.60 - 

应付股利  57,948.42  44,242.82 32,556.11 

其他应付款  1,368,257.39  697,729.89 273,820.4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28,464.00  134,000.00 19,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    - - 

流动负债合计  2,367,138.37  1,174,470.46 531,840.34 

非流动负债：  -    - - 

长期借款  928,786.56  292,493.00 308,500.00 

应付债券  -    - - 

长期应付款  -    - - 

专项应付款  -    - - 

预计负债  -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 

其他非流动负债  -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928,786.56  292,493.00 30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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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负债合计  3,295,924.93  1,466,963.46 840,340.34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      

实收资本（股本）  500,000.00  376,680.00 200,000.00 

资本公积  1,098.86  - - 

减：库存股  -    - - 

盈余公积  1,457.67  5,179.39 3,050.42 

未分配利润  21,626.20  9,534.44 5,102.15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    -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524,182.73  391,393.83 208,152.57 

少数股东权益  390,026.70  43,485.71 134,113.83 

所有者权益合计  914,209.43  434,879.54 342,266.4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210,134.35  1,901,843.00 1,182,606.74 

 

合并利润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一、营业总收入  729,857.53  275,410.48 281,988.72 

    其中：营业收入  729,857.53  275,410.48 281,988.72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729,801.93  274,704.00 281,936.43 

               其他业务收入  55.61  706.48 52.29 

二、营业总成本  652,235.45  245,027.06 242,066.72 

    其中：营业成本  557,903.17  221,816.92 200,883.95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557,892.40  221,219.02 200,866.00 

                其他业务成本  10.78  597.90 17.94 

         营业税金及附加  55,072.58  9,611.61 25,015.42 

         销售费用  20,912.42  7,664.71 5,496.21 

         管理费用  18,837.82  10,008.54 7,694.25 

         财务费用  -1,121.21  -4,030.58 3,020.33 

         资产减值损失  630.67  -44.13 -43.44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    - -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22,001.47  2,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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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

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110.25  - -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99,623.55  32,383.42 39,922.00 

    加：营业外收入  254.86  73.55 546.34 

    减：营业外支出  97.23  213.82 104.58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

填列） 
 99,781.18  32,243.15 40,363.76 

    减：所得税费用  18,042.62  9,254.35 11,947.14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81,738.56  22,988.80 28,416.6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9,996.18  21,464.03 24,205.89 

    少数股东损益  51,742.37  1,524.77 4,210.73 

六、其他综合收益 - - - 

七、综合收益总额  81,738.56  22,988.80 28,416.6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

合收益总额 
 29,996.18  21,464.03 24,205.89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

益总额 
 51,742.37  1,524.77 4,210.73 

 

合并现金流量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 -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914,728.87 241,448.04 176,284.20 

    收到的税费返还 28.91 -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15,962.50 280,687.32 218,158.3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30,720.29 522,135.35 394,442.52 

    购买商品、接收劳务支付的现金 1,068,614.32 556,978.63 407,158.56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27,820.75 13,504.61 7,587.44 

    支付的各项税费 81,685.42 27,288.19 30,137.5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23,608.02 320,966.69 114,071.8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801,728.51 918,738.12 558,955.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1,008.22 -396,602.77 -164,5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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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 -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2,328.89 2,000.00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24.90 0.37 -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回

的现金净额 
- - 22.33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82.65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2,436.44 2,000.37 22.33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21,285.66 16,292.42 996.24 

    投资支付的现金 3,802.42 43,697.37 8,0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37,857.19 - 3,500.00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2,945.27 59,989.80 12,496.2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508.83 -57,989.43 -12,473.92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46,837.87 185,740.00 265,100.00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911,900.00 291,993.00 318,7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815,784.65 511,839.89 54,945.47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974,522.52 989,572.89 638,745.47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561,836.44 193,000.00 211,365.21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

付的现金 
147,054.85 48,050.98 50,949.07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615,086.76 223,595.20 49,433.97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23,978.05 464,646.18 311,748.2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0,544.47 524,926.72 326,997.23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 -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39,027.42 70,334.52 150,010.42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37,780.22 246,695.90 96,685.48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76,807.64 317,030.42 246,695.90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1-1-42 

二、水电地产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意见 

本公司聘请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及子公司 2013 年度财务

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天运〔2014〕审字第

90047 号），认为本公司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

制，公允反映了水电地产公司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13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三、水电地产财务报告会计制度、主要会计政策及主要科目注释 

请参见本报告书“第十三节 备查文件”之“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有限

公司 2011、2012、2013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 

根据 2011、2012、2013 年度审计报告，水电地产 2011、2012、2013 年度的

会计制度及主要会计政策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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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另行披露之外，收购人郑重声明： 

1、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未采取且未

拟采取对本次要约收购存在重大影响的行动，也不存在对本次要约收购产生重大

影响的事实； 

2、未忽略任何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重大信息； 

3、收购人不存在任何其他对南国置业股东做出是否接受要约的决定有重大

影响的信息； 

4、收购人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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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人的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经采取审慎合理的措施，对要约收购报告

书及其摘要涉及内容均已进行详细审查，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此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                

夏进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盖章） 

 

               

 

2014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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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务顾问的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履行尽职调查义

务，经过审慎调查，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确认收购人有能力按照收购要约所

列条件实际履行收购要约，并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                

刘乃生     

 

项目主办人（签字）：                

白  罡     

 

                

张冠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2014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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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的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要约收购报告书的内容进

行了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

的责任。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                

郭  斌      

 

经办律师（签字）：                

易建胜      

                

王  飞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盖章） 

 

2014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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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 

2、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

其身份证明； 

3、与本次要约收购有关的批准文件： 

   3.1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本次要约收购的批复文件 

3.2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 

3.3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 

4、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银行存款证明； 

5、水电地产将履约保证金已存入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的证明； 

6、水电地产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关联方之间在报告日前 24 个月发生的相

关交易的协议、合同；水电地产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关联方之间已签署但尚

未履行的协议、合同，或者正在谈判的其他合作意向； 

7、收购人及有关中介机构持有或买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说明及自查报告； 

8、水电地产与许晓明签署的《关于预先接受收购要约的协议》； 

9、水电地产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及符合《收购办法》第

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10、水电地产等签署的关于南国置业后续发展计划、资金来源、保持上市公

司独立性、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等方面的承诺函； 

11、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 2011、2012、2013 年度经审计的财

务会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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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要

约收购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财务顾问意见》； 

13、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

告书>的法律意见书》。 

二、备查地点 

本收购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 789 号 

网址：http://www.langol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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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之盖章

页）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盖章） 

 

 

2014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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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要约收购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湖北武汉 

股票简称 南国置业 股票代码 002305（A 股） 

收购人名称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有

限公司 
收购人注册地 北京 

收购人是否为

公司第一大股

东或实际控制

人 

否 
是否有一致行动

人 
否 

收购人是否对

境内、境外其

他上市公司持

股 5%以上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拥有

境内、外两个以上

上市公司的控制

权 

是  □         否  √ 

要约收购目的 

 

履行要约义务 □      取得或巩固公司控制权  √    退市  □      

其他        （请注明）     

要约类型（可

多选） 

全面要约   □     部分要约   √    主动要约  √      强制要约  □ 

初始要约   √     竞争要约   □    

预定收购股份

数量和比例 
数量：  109,994,658 股           比例：    11.39%     

要约价格是否

符合《收购办

法》规定 

是  √       否  □ 

对价支付方式 
现金对价   √        证券对价    □       

现金对价与证券对价任选其一   □     现金对价与证券对价二者结合   □ 

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持

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同

业竞争或潜在

同业竞争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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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是否拟

于未来 12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收购人前 6 个

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

购办法》第六

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 否 已 提 供

《收购办法》

第五十条要求

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

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

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

顾问 
是  √         否  □ 

本次收购是否

需取得批准及

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声

明放弃行使相

关股份的表决

权 

是  □         否  √ 

 

收购人名称（签章）：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夏进 

 

日期：2014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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